
18 本版编辑/单成镇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观察

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江西等地发现有组织的

规模性替考作弊，“作弊入刑”的舆论呼声也随之高涨。正在

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就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进行二审。在草案一审稿增设专门条款惩处考试作

弊行为的基础上，二审稿对相关条款作出进一步完善。

专家表示，对考试作弊行为坚决予以刑事打击，体现出维

护社会诚信和保护公平竞争的强烈价值指向。

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再曝
舞弊案，江西等地发现有组织
的规模性替考作弊，“作弊入
刑”的舆论呼声也随之高涨。
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就刑法
修正案（九）草案进行二审。
在草案一审稿增设专门条款
惩处考试作弊行为的基础上，

二审稿对相关条款作出进一
步完善。

2015 年的江西替考案、
2014 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
2008 年的甘肃天水替考案
……近年来，高考、研究生入
学考试等国家考试屡屡曝出

“舞弊门”。仅去年的河南高
考替考案，就查实违规违纪考

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根据草案规定，在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中，作弊组织
者、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提供
者、试题和答案提供者等，将
面临最高七年有期徒刑；而代
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
考试者，将被处以拘役或者管
制。“草案明确将考试作弊行

为予以刑事处罚，与过去的行
政处罚相比更加严厉。”专家
郑军男认为，这传递出一个明
确信号，即考试作弊被认定为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国家将用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刑罚来予以惩处。

对作弊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1

高考头一天，南昌曝出成
规模替考新闻。从披露情况
看，替考已成为“组织”和“产
业”，有能力成批制作假身份
证和假准考证，甚至可将替考
者照片，安放到江西省教育考
试院官网，这才是真正令人震
惊之处。

就在去年，河南杞县高考
替考事件，涉案 100 多人，其
中有大批公职人员。案件披
露的种种“关卡失守”细节，触
目惊心。

为什么替考现象屡禁不
止？最关键的是违法犯罪成
本太低。以河南替考事件为
例，尽管教育部门承认“社会
影响极为恶劣”，但处理结果

是对涉案公职人员，党纪政纪
处分了事；被替考者取消成
绩，暂停国家教育考试 3 年；
替考的大学生开除学籍。只
有替考中介人员与具体牵线
的学校员工，据说已“移交司
法机关”，没了下文。教育部
公布处理结果后，舆论哗然，
认为起不到警示作用。因此
在当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拟
将组织考生作弊、替考及请人
替考行为，纳入定罪量刑条
款。

为何会“轻拿轻放”？参
与作弊者多数与当地教育部
门关系密切，如果案情重大，
当地教育部门也有管理责任，

自然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

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很
简单，就是依法惩处。虽然目
前刑法条文对替考入罪没有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表述
的那样明确，但并非无法可
依。此前早有专家建议，国家
公职人员参与作弊，涉嫌滥用
职权罪；社会人员组织群体性
作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和
扰乱公共秩序罪；家长和考生
参与作弊，涉嫌非法获取国家
秘密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罪。

问题在于，教育部门应当
如何作为。比如这次南昌替
考事件，教育部很快回应：已
责成江西省教育厅和省教育

考试院迅速调查核实情况，并
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方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然后是取消
成绩、停考 3 年，还有替考者
开除学籍之类，最后才提到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
为，凡发现替考现象，首先应
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教育部
门协助调查，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管
不到的部分，再由党政机关包
括教育部门追究领导及管理
责任，给有关人员党纪政纪处
分。

如此，才有可能确保高考
公平公正，维护广大考生切身
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有成规模的舞弊为何屡禁不止?2

草案二审稿明确：“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
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与草案一
审稿相比对，草案二审稿将

“组织考生作弊”修改为“组织
作弊”。对此，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黄京平指出，这意
味着法律的适用和处罚范围
都将扩大。

据介绍，根据以往案例，
组织作弊的行为中不仅有组
织考生作弊，还有组织考生家
长或老师集体作弊。例如，内
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
办公室近日公布，今年已查实
1512名从河北等地“移民”到

内蒙古的高考考生，其中相当
一部分由考生家长亲自运作。

“如果单纯对‘组织考生
作弊’进行处罚，那么此条文
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但调整为

‘组织作弊’后，能将更多与组
织作弊有关的群体囊括其
中。”郑军男说。

此外，对作弊器材提供
者，以往多以“非法生产、销售

间谍专用器材罪”罪名入刑，
此罪的法定刑仅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
草案二审稿中，为他人实施考
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
他帮助的，最高可判处七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惩罚力度明
显提升。

重点打击幕后“推手”3

在近年来曝光的考试舞
弊案中，几乎都出现了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与作弊团伙相互
串通的问题。但从处理结果
看，这些“内鬼”大多是党纪政
纪处理，入刑者较少，且量刑
偏低。

专家表示，由于刑法中没
有专门的适用法条，以往对待
考试舞弊案中的职务犯罪，多
以“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
罪”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等罪名入刑。但在具体司法
实践中，由于具体案情与罪名
的契合度不尽相同，司法部门
的定性也不尽一致，在法条的
适用上时常“捉襟见肘”。

以曾引发舆论轰动的甘
肃天水高考替考案为例，2009
年底，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麦积公安分
局东岔派出所所长侯兆鹏因
违法为山东考生办理假户籍、
假身份证，被判定构成滥用职
权罪，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轻
微，被免予刑事处罚。

另据介绍，目前对作弊问
题的查处大多由教育行政部
门主导，但面对系统的“内鬼”
时，个别地方的主管部门难免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以
简单的党纪政纪处罚代替刑
罚。

根据草案二审稿，为他人

作弊提供帮助的，将被处最高
七年有期徒刑。

郑军男表示，草案对“提
供帮助者”的强调，意味着只
要为作弊者提供帮助，无论其
身份为何都将构成犯罪，处理
此类犯罪或将拥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

“随着作弊的现代化水平
越来越高，组织化、集团化、链
条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参与
者动辄十几人、几十人，并且
分工明确、环环相扣。”李连宁
表示，那些为实施作弊而租房
租车、发送材料、传输相关物
品的人也不能漏掉。他建议
草案作出进一步修改，明确将

参与考试作弊人员“全链条、
全环节”地纳入刑事打击范
围。

郑军男认为，预防打击考
试作弊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要与其他措施协调配合方能
收到更好效果。“刑法作为法
律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要以

‘是否必要’为适用前提，否则
可能导致刑罚滥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提出，应当不断增
强各类国家考试的规范化、专
业化建设;在“考试作弊入刑”
之外，建议制定相应的考试
法，不断提升国家考试的法治
水平。

专家呼吁对考试作弊全链条打击4

草案完善“考试作弊”条文

替考双方皆刑罚
幕后推手重点打

“考试作弊入刑”终于从民意吁求走进
法律视野，国家考试从此进入法治模式，非
常及时，相当给力。从披露的信息来看，首
次审议的“草案”将考试规定为“国家规定
的考试”，有近20种，包括高考、国家司法
考试等。法律规定：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考试作弊，可能人财两空，
看谁还敢以身试法。

考试历史有多长，作弊历史有多长；考
试难度有多大，作弊技术有多高。随着无
线通信科技的进步，现在考试作弊的设备
与技术堪比“007”电影，米粒大的耳麦放进
考生耳朵中，如不进行严格的贴身检查根
本发现不了。高考是时下最严肃的考试之
一，严格程度不亚于任何考试，每年仍有人
铤而走险。今年高考堪称“史上最严”，可
就在开考第一天，江西就发生了有组织的
替考事件。

非法利益集团活跃在考试领域，一个
重要诱因是，与黑色利益相比，考试作弊的
成本偏低。就法律条文而言，除非是泄露
考题，可按刑法的“泄露国家秘密罪”、“非
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渎职罪”等论处，否
则往往只按行政法规处理，譬如取消考试
成绩、禁考多少年之类。就司法实践而言，
面对考试作弊，司法部门在执法时会认为
这是教育部门的职责，除非作弊事件到了
性质非常严重、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程度，
司法部门才会介入。即使作弊组织者被问
罪，协助作弊行为也因存在法律空白而被
轻饶。因此，试题买卖、组织替考、团伙作
弊、非法制造作弊工具等行为难以得到有
效遏制。

“考试作弊入刑”，一方面将国家考试
纳入法治视野，提升国家考试的严肃性，使
考试作弊治理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具有
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刑责具体而明确，且
罪罚相当，提高国家考试作弊行为的法律
及经济成本，必将对考试作弊行为收到震
慑效果。打击考试作弊犯罪，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可谓意义重
大。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考试大国，

“国家规定的考试”只是沧海一粟，更多的
考试并不在此法律调整之列，从“依法治
考”高度审视，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一个条
款显然不足以担起规范各类考试之重任。
面对现行品类繁多的考试，从报考开始，考
前准备、考试中、考试后；从出题开始，考试
的组织、考场设置、阅卷、考试分数有效期；
从法律责任开始，组织作弊、试题买卖、替
考行为等诸多环节，都需要超越部门行政
法规或部门规章效力的专门法律，也就是
社会预热已久、呼之欲出的《考试法》。

考试事关公平正义、社会诚信、个人命
运，兹事体大。规则不能缺失，法律必须到
位，且越早越好，越完备越可靠。

“考试作弊”入刑给力

←专家评论

（据法制晚报）


